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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商業團體分業標準」「不動產開發商業」團體業別名稱為「不動產建築開發商

業」。

附修正「商業團體分業標準」「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團體業別及業務範圍

部　　長　郭智輝

部　　長　劉世芳

商商業團體分業標準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團體業別及業務範圍業團體分業標準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團體業別及業務範圍

團體業別 業務範圍

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 經營投資興建住宅、大樓及其他建築物開發租售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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